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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陕 01破申 60号之三

申请人：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市心中路 818号 18楼。

法定代表人：郑南雁，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婵，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冬玲，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

湖区丰庆路 39号御溪望城第 11幢 1单元 4层 10401号。

法定代表人：韩跃，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瑶，陕西君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执行以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晗月

酒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因被执行人晗月酒店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经申请执行人浙江开元

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浙江开元酒店公司）申请，本院

作出（2024）陕 01执 995号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将以晗

月酒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本院经初步审查查明，晗月酒店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1月 5日，

登记机关：西安市莲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韩跃；注册资本：2100

万。公司股东：西安众泰酒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企财富

（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诚成智慧城市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韩跃；所属行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范围：酒店管理；

酒店用品、家居、电器、建筑装饰材料、酒店智能设备、厨卫用品、

消防器材、计算机软件、日用百货的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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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的零售；日用百货销售、花卉、苗木

的种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浙江开元酒店公司将晗月酒店公司诉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称：萧山法院）。2022年 12月 15日萧

山法院作出（2022）浙 0109民初 158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江开

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2500000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1 年

6月 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8%计算的利息；二、西安

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开元酒

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2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4%计算的违

约金（其中 2000000 元自 2021 年 10 月 20 日起算，23000000 元自

2021年 10月 22日起算，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西安晗月

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开元酒店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00000元；四、浙江

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出质

的江苏晗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60%股权、西安梦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深圳瀚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 187458元，减半收取 93729

元，由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浙江开元酒店公司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向萧山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2023年 5月 23日萧山法院作出（2023）浙 0109执 2515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4 年 3 月 18 日杭州仲裁委员会对浙江开元酒店公司与晗月

酒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2023）杭仲 01裁字第 336号裁

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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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返

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8,120,733.48 元；二、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277,584.00元（申请人已预交），由被申请人西安晗月酒店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浙江开

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开元酒店公司依据上述裁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

年 7月 4日本院作出（2024）陕 01执 9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为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案件，债务人晗

月酒店公司系在西安市莲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其住所地在本院辖区，故其破产主体适格，本院对本案具有

管辖权。经本院在执行程序中查明，晗月酒店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故足以认定晗月

酒店公司具备破产原因。浙江开元酒店公司申请对晗月酒店公司破

产清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西安晗

月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之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韩    娟

审　判　员 　 呼 延 静

审　判　员　　陈    晶

    二○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婷 婷


